
梅 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

关于组织开展 2026 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
和复核工作的通知

梅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6年度创新型中小

企业评价和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融资函〔2026〕39 号）要

求，现组织开展我市 2026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和复核工作。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广东省注册登记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可提出 2026

年创新型中小企业申请，2023年第一至第三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可

提出复核申请。

（二）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提供的

产品（服务）不属于国家禁止、限制或淘汰类，近三年未发生较

大生产安全事故、重大网络和数据安全事件、重大环境违法行为、

严重质量问题、严重违反相关行业管理规定。

（三）符合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

300 号）。

（四）满足《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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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时间

2026年 7月 1日-7月 31日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（以下简称梯度培育平台，网

址 https://zjtx.miit.gov.cn/）线上申报，需完整填写《创新型中小企

业自评表》，并按要求上传佐证材料。

四、佐证材料清单

满足直通车条件的企业和不满足直通车条件的企业分别按照

本通知附件所列佐证材料清单的序号和材料名称，以 PDF 文件压

缩包方式，在梯度培育平台上传佐证材料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梅州高新区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根据《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

育管理办法》（2026年）和《广东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

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，重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工作，精

心组织评价和复核工作，对照标准要求，严格审核把关。对申报

及复核企业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对企业划型、经营异常名录、严

重失信主体名单、重大事故及严重违反相关行业管理规定等情况

进行核实。请于 7月 31日前报送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（复核）推

荐文，并附评价（复核）汇总表和企业信用中国和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报告。

附件：1. 2026 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汇总表

2. 2026 年到期复核创新型中小企业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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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

4. 知识产权指标说明

5. 满足直通车条件的企业佐证材料清单

6. 不满足直通车条件的企业佐证材料清单

7.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6 年度创新型

中小企业评价和复核工作的通知》

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6年 6月 24日

（联系人：市工信局中小企业服务科魏湘娟，电话：2272128；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及梅州高新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联系方式：

梅江区李 苑，电话：2196980；梅县区郑 敏，电话：2595389；

兴宁市陈嘉伟，电话：3310515；平远县张灼娴，电话：8898902；

蕉岭县钟 莹，电话：7877353；大埔县连鸿生，电话：5539830；

丰顺县陈海鑫，电话：6688961；五华县梁伟强，电话：4438028；

梅州高新区林志垚，电话：248606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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